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掌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资产过户的法律 意见书 

 

致：北京掌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或“金杜”）受北京掌趣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掌趣科技”）委托，作为专项法律顾问，就掌趣

科技采取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北京天马时空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80%

股权、上游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30%股权（以下合称“标的资产”）的有关

事宜（以下简称“本次购买资产”）提供法律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以下简称“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所现就

本次购买资产项下标的资产的过户有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以下简称“中国”，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区、澳门特区

和台湾地区）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的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而不对中国之外的任何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依据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和道德规范，查阅了本所认为必须查

阅的文件，包括有关政府部门的批准文件、有关记录、资料、证明，并就本次购

买资产实施情况的有关事项与公司及其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必要的讨论和询问。 

 

本所仅就与本次购买资产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而不对有关会计、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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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财务报告、审计报告

和资产评估报告书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及经办律师对这些

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 

 

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已得到本次购买资产相关交易各方的如下保证： 

 

1. 其已经提供了本所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要求提供的原始书面材料、副

本材料、复印材料、确认函或证明。 

 

2. 其提供给本所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并无隐瞒、

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且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其与原件一致和相符。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掌趣科技为本次购买资产目的使用，未经本所同意，不得

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左栏中的术语或简称对应右栏

中的含义或全称： 

 

掌趣科技、上市公司 指 北京掌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马时空 指 北京天马时空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上游信息 指 上游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天马合力 指 北京天马合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恺英科技 指 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金星投资 指 天津金星投资有限公司 

天马时空七名股东 指 本次购买资产项下拟向掌趣科技转让所持天马时空相关股权

的除恺英科技以外的天马时空其他七名股东，即刘惠城、邱

祖光、杜海、李少明、赵勇、天马合力、金星投资 

上游信息一名股东 指 本次购买资产项下拟向掌趣科技转让所持上游信息30%股权

的上游信息股东，即刘智君 

转让方 指 掌趣科技本次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即天马时空七名股东、



3 

 

上游信息一名股东的合称 

标的资产 指 天马时空80%股权、上游信息30%股权的合称 

本次交易 指 掌趣科技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标的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的交易行为 

本次购买资产 指 本次交易项下，掌趣科技采取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

买天马时空七名股东持有的天马时空合计 80%股权，上游信

息股东刘智君持有的上游信息 30%股权的交易行为 

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掌趣科技为购买标的资产而向天马时空七名股东、上游信息

一名股东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行为 

《购买资产协议》 指 掌趣科技与天马时空七名股东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掌趣科技与刘智君签订的附

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嘉定工商局 指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嘉定分局 

法律法规 指 中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或其他规范性文件，包括

其不时的修改、修正、补充、解释或重新制定 

元 指 人民币元 

 

现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中国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

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购买资产方案的主要内容 

 

掌趣科技通过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向除恺

英科技以外的天马时空的七名股东，即刘惠城、邱祖光、杜海、李少明、金星投

资、天马合力、赵勇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天马时空 80%股权，向上游信息的一名

股东，即刘智君，购买其持有的上游信息 30%股权。 

 

本次购买资产项下，就天马时空 80%股权的交易对价 267,760 万元，掌趣

科技向刘惠城、邱祖光、杜海、李少明、金星投资、天马合力、赵勇分别以新增

股份和现金方式进行支付，天马时空七名股东各自可获支付的对价金额、对价股

份及对价现金金额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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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方 对价金额（万元） 对价现金金额（万元） 对价股份金额（万元） 

刘惠城  128,939.8689   42,257.8313   86,682.0376  

邱祖光  73,774.9008   19,647.3904   54,127.5104  

杜海  5,315.2204   1,415.5256   3,899.6948  

李少明  5,315.2204   1,415.5256   3,899.6948  

金星投资  32,732.4785   8,717.1621   24,015.3164  

天马合力  14,728.1419   3,922.3307   10,805.8112  

赵勇  6,954.1691   6,954.1691   -    

合计  267,760.0000   84,329.9348   183,430.0652  

 

掌趣科技现持有上游信息 70%股权，本次拟向刘智君购买其持有的上游信

息 30%股权。刘智君以其所持上游信息 30%股权为对价，认购掌趣科技本次向

其非公开发行的新增股份，其不足一股的余额赠予掌趣科技。具体认购股份数如

下： 

认购方 认购对价股份数（股） 

刘智君 31,511,265 

合计 31,511,265 

 

经核查，本所经办律师认为，本次购买资产方案的内容符合《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二、 本次购买资产已经取得的批准和授权 

 

（一） 掌趣科技的批准和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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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4 年 9 月 17 日，掌趣科技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同意掌趣科技筹划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事宜。 

 

2. 2015 年 2 月 13 日，掌趣科技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和《关

于<北京掌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

案>的议案》，同意掌趣科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有

关事宜。 

 

3. 2015 年 7 月 20 日，掌趣科技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对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进行重大

调整的议案》，同意掌趣科技对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标的资产范围、标的资产估值和作

价、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配套募集资金金额等重大事项予以调整，

并根据本次会议决议重新锁定本次交易的定价基准日。 

 

4. 2015 年 8 月 11 日，掌趣科技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北京掌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有关的议案，并发出召

集召开相关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有关议案的通知。 

 

5. 2015 年 8 月 27 日，掌趣科技召开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北京掌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有关的议案。 

 

（二） 天马时空和上游信息的内部批准 

 

1. 2015 年 8 月 10 日，天马时空全体八名股东签署股东会决议，同意除凯

英科技外的七名股东向掌趣科技转让所持天马时空相关股权并与掌趣科技签订

《购买资产协议》等相关事宜，恺英科技放弃优先购买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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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15 年 8 月 7 日天马合力召开的合伙人会议作出的决议，以及同日

金星投资的股东作出的决定，天马合力全体合伙人、金星投资唯一股东小米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同意天马合力、金星投资向掌趣科技转让所持天马时空相关股权并

与掌趣科技签订《购买资产协议》等相关事宜。 

 

2. 2015 年 8 月 10 日，上游信息全体两名股东签署股东会决议，同意刘智

君向掌趣科技转让所持上游信息相关股权并与掌趣科技签订《购买资产协议》等

相关事宜。 

 

（三） 中国证监会的批准 

 

2015 年 11 月 26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北京掌趣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向刘慧城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762

号），核准掌趣科技向刘惠城发行 75,114,417 股股份，向邱祖光发行 46,904,255

股股份，向杜海发行 3,379,284 股股份，向李少明发行 3,379,284 股股份，向金

星投资发行 20,810,499 股股份，向天马合力发行 9,363,787 股股份，向刘智君

发行 31,511,265 股股份。 

 

经核查，本所经办律师认为，本次购买资产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购

买资产协议》约定的全部生效条件已得到满足，本次购买资产可以实施。 

 

三、 标的资产股权过户的实施情况 

 

（一）天马时空 

 

2015 年 12 月 7 日，经北京市工商局石景山分局核准，天马时空就本次购买

资产项下的标的资产——天马时空 80%股权过户事宜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并

取得北京市工商局石景山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载明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75923147748 

名称 北京天马时空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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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大街 30 号院 3 号楼五层 5117 室 

法定代表人 刘惠城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2 年 3 月 19 日 

营业期限 自 2012 年 3 月 19 日至 2032 年 3 月 18 日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

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货物进

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利用信息网络经营游戏

产品运营（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8 年 5 月 28

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天马时空本次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掌趣科技作为天马时空的控股股东，依

法持有天马时空 80%股权。 

 

（二）上游信息 

 

2015 年 12 月 7 日，经嘉定工商局核准，上游信息就本次购买资产项下的标

的资产——上游信息 30%股权过户事宜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嘉定工商

局换发的《营业执照》，载明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4059371391Y 

证照编号 14000000201512070725 

名称 上游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类型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 嘉定区胜辛南路 500 号 2 幢 2206 室 

法定代表人 姚文彬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000 万元整 

成立日期 2012 年 12 月 26 日 

经营期限 自 2012 年 12 月 26 日至 2022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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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从事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网络工程，软件设计，动漫设计，商

务咨询，投资咨询（除金融、证券），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

术进出口业务，利用信息网络经营游戏产品（含网络游戏虚

拟货币发行）。[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上游信息本次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掌趣科技作为上游信息的唯一股东，依

法持有上游信息 100%股权。 

 

基于上述，本所经办律师认为，本次购买资产项下标的资产股权过户的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购买资产的转让方依法完成了将标的资产交付给

上市公司的法律义务。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经办律师认为，本次购买资产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购

买资产协议》约定的全部生效条件已得到满足，本次购买资产可以实施；本次购

买资产项下标的资产股权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掌趣科技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股份尚待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登

记手续；有关新增股份的上市交易尚需取得深交所的核准；涉及掌趣科技注册资

本变更等事宜尚需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掌趣科技尚需根据法律法规的要

求就新增股份发行和上市办理信息披露手续。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两份。 

 

（以下无正文，为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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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掌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资产过户的法律意见书》的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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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翼凤 

 

 

 

                                                                    

                                                            

马天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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